东北大学（沈阳）科技园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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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东北大学（沈阳）科技园有限公司           乙方：
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落实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方针，控制各类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甲乙双方特签订本责任书，以资遵守。
1. 乙方应成立消防安全领导机构，并指定一人为消防安全负责人，有制度、有措施、有督促、有检查地做好消防安全及相关工作，乙方须对所有入厦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、教育，增强消防安全意识。指定一人为该房间的消防责任人，负责日常的消防安全督察工作，把火灾隐患杜绝在发生之前，保证消防安全。
2. 禁止乱拉、乱接和改动电源线路，确因科研、办公需要改动线路的房间，必须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，经甲方同意，在甲方人员的陪同下，方可进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3. 本大厦为无烟管理，如发现吸烟现象管理员及安保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经济处罚。
4. 乙方不得在房间内储存、使用易燃、易爆危险物品，以及使用电热器具（如：电暖气、小太阳等）。
5. 大厦内配有自动火灾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，严禁阻挡消火栓和消防通道，防火卷帘门下严禁摆放物品。在无火灾发生的情况下，不得随意搬弄按钮，不得遮挡消防设施、移动消防器材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6. 乙方人员在下班前应进行安全检查，切断所有电源，方可离场。
7. 若遇能导致火灾发生的情况，及时通知当班保安和物业管理部门，并做妥善处理。
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
甲方：东北大学（沈阳）科技园有限公司（章）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创业团队指导老师：
[bookmark: _GoBack]创业团队成员：
通信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4-8号
联系电话：024-83678000 024-83679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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